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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财务顾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172205号），公司做出如下说

明。 

2017 年 8月 24 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

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经 2017 年第 49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

核，未获通过。2017 年 8月 25日，公司在相关媒体披露了《中通国脉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未获得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2017年 10月 19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不予核准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定》（证监许可[2017]1844 号）。2017 年 10 月 20 日，

公司在相关媒体披露了《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

不予核准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定>

的公告》。 

经友好协商，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担任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

财务顾问，双方签署了终止协议。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继续推进,2017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顾问的议案》，并聘请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公

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2017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担

任本次重组独立财务顾问的议案》。 

此次变更独立财务顾问不会影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程,公司董事

会及相关各方将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特此公告。 

 

中通国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